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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北京市各区县社会及妇女儿童发展的整体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

考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要求，特

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发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

理、妇女儿童与教育、妇女儿童与健康、妇女儿童与法律、妇女儿童与环境等领域。

（二）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统计范围为北京市各区县辖区内劳动、教育、卫生、公安、司法、安全生产、社会组织等领

域。

（三）数据来源

本报表制度数据来源为北京市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委、卫生局等有关单位。

（四）具体要求

１．根据北京市关于加强部门统计工作，整合统计数据资源的意见，各部门应加强和规范统计基础工

作，按照本报表制度规定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计算方法报送统计数据，做到数出有据。

各部门可采取以下方式收集提供资料：（１）根据本部门和单位的行政记录整理并上报；（２）根据本部

门和单位日常执行的自身业务统计报表整理并上报；（３）通过业务管理系统收集数据，审核整理后上报。

２．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部门要严格遵守报表

制度规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３．报表内容要填写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

等。

４．执行本报表制度的各区县统计部门，应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统计数据，并报送加盖公章的纸介质报

表。同时，须按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依据。手工填写的报表一律使用钢笔或签字笔，保证字迹清晰；

正式上报的报表一律使用原件，不得复写、复印。

（五）特别说明

本报表是根据北京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在国家调查内容之外建立的报表制度。

（六）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社会科技统计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１０２

电子邮箱：ｄｕｄｕ１００４＠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ｃｘｆ＠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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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度修订要求，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本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

如下：

《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京统社１表）中：取消“体育生活化社区个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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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方式 页码

京统社１表 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年报

北京市各区县辖区内

劳动、教育、卫生、公

安、司法、安全生产、

社会组织等领域

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

２０１４年４月底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

质报表

５

京统社２表 妇女儿童情况 年报

北京市各区县辖区内

劳动、教育、卫生、公

安、司法、社会组织等

领域

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

２０１４年４月底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

质报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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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

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表　　号：京 统 社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区县名称：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小数位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一、人口发展 — —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Ａ０１ ２ — —

出生人口性别比 女性＝１００ Ａ０２ ２ — —

平均预期寿命 岁 Ａ０３ １ — —

人口总负担系数 ％ Ａ０４ ２ — —

城镇人口所占比重 ％ Ａ０５ ２ — —

老年人口比重 ％ Ａ０６ １ — —

老年人口抚养系数 ％ Ａ０７ １ — —

三人户规模所占家庭户比例 ％ Ａ０８ １ — —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Ａ０９ ２ — —

新增就业人员 万人 Ａ１０ １

二、生活水平 — — —

城镇恩格尔系数 ％ Ｂ０１ ２ — —

农村恩格尔系数 ％ Ｂ０２ ２ —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Ｂ０３ ０ —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Ｂ０４ ０ — —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所占比重 ％ Ｂ０５ ２ — —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 ％ Ｂ０６ ２ — —

城镇居民人均借贷支出 元 Ｂ０７ １ — —

城镇居民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数 台／百户 Ｂ０８ １ — —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 平方米 Ｂ０９ ２ — —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Ｂ１０ ２ — —

人均生活用电量 千瓦小时 Ｂ１１ ２ — —

万人健康检查人次数 人次 Ｂ１２ ２ — —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Ｂ１３ ２ — —

每万人私人机动车拥有量 辆 Ｂ１４ ０ — —

林木绿化率 ％ Ｂ１５ ２ — —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Ｂ１６ ２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Ｂ１７ １
三、公共服务 — — —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Ｃ０１ ２ — —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Ｃ０２ ２ — —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１／１０万 Ｃ０３ ２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 ％ Ｃ０４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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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小数位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平均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Ｃ０５ ２ — —

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张 Ｃ０６ １ — —

高中毕业生升学率 ％ Ｃ０７ ２
每万人口拥有公共文体设施数 个 Ｃ０８ ２ — —

城镇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 Ｃ１０ ２ — —

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 ％ Ｃ１１ ２ — —

享受低保的人数占全部救济对象比例 ％ Ｃ１２ ２ — —

城乡各种收养性单位收养人数 人 Ｃ１３ ０
应急避难场所累计面积 万平方米 Ｃ１４ ２
万人拥有专职社区工作者 人 Ｃ１５ ２
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数 个 Ｃ１６ ０
城镇每万人口拥有社区服务设施数 个 Ｃ１７ １ — —

经营性停车场车位总数 个 Ｃ１８ ０ — —

法律援助人次 人次 Ｃ１９ ０
万人拥有律师数 人 Ｃ２０ １
十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个数 个 Ｃ２１ ０

四、社会和谐 — —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Ｄ０１ ２
劳动争议案件数 件 Ｄ０２ ０ — —

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比例 农村＝１００ Ｄ０３ ２ — —

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工资标准差 — Ｄ０４ ２ — —

食品安全监测抽查合格率 ％ Ｄ０５ ２
万人消费投诉件数 件 Ｄ０６ ２
集体访批次 批次 Ｄ０７ ０
万元ＧＤＰ能耗 吨标煤 Ｄ０８ ２ — —

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占全年比例 ％ Ｄ０９ ２
交通拥堵报警数量 万次 Ｄ１０ ２ — —

生产安全、交通、火灾死亡人口比率 １／１０万 Ｄ１１ ２ — —

治安案件查处数 件 Ｄ１２ ０
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数 件 Ｄ１３ ２ — —

承办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 件 Ｄ１４ ０
离婚率 ‰ Ｄ１５ 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各区县辖区内劳动、教育、卫生、公安、司法、安全生产、社会组织等领域。
２．报送单位：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
３．报送日期及方式：２０１４年４月底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表中符号“－”表示该指标数据与京统社２表中数据相同，或市局、总队数据管理中心可以提供分区县数据，各区县
局队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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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情况

表　　号：京 统 社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区县名称：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小数位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一、经济与人口 — —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Ａ０１ ０ —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Ａ０２ ０ — —

教育经费 万元 Ａ０３ １

医疗卫生经费 万元 Ａ０４ １

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费 万元 Ａ０５ １

人口总数 万人 Ａ０６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Ａ０６１ １

育龄妇女人口（１５－４９岁） 万人 Ａ０７ １

０－４岁人口 万人 Ａ０８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Ａ０８１ １

０－１７岁人口 万人 Ａ０９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Ａ０９１ １

人口自然增长率 ‰ Ａ１０ ２

出生人口性别比 女性＝１００ Ａ１１ ２

二、就业与社会保障 — — —

从业人员数 万人 Ｂ０１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Ｂ０１１ １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万人 Ｂ０２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Ｂ０２１ １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 人 Ｂ０３ ０

　其中：女性 人 Ｂ０３１ ０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 人 Ｂ０４ ０

　其中：女性 人 Ｂ０４１ ０

女性接受再就业技能培训合格率 ％ Ｂ０５ ２

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数 人 Ｂ０６ ０

　其中：女性 人 Ｂ０６１ ０

残疾人就业人数 人 Ｂ０７ ０ — —

　其中：女性 人 Ｂ０７１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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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小数位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三、参政议政 — — —

区县党代会代表人数 人 Ｃ０１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１１ ０

区县人大代表人数 人 Ｃ０２ ０ — —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２１ ０ — —

区县政协委员人数 人 Ｃ０３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３１ ０

区委委员、候补委员人数 人 Ｃ０４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４１ ０

区县党委领导班子人数 人 Ｃ０５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５１ ０

区县人大领导班子人数 人 Ｃ０６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６１ ０

区县政府领导班子人数 人 Ｃ０７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７１ ０

区县政协领导班子人数 人 Ｃ０８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８１ ０

区县纪委领导班子人数 人 Ｃ０９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０９１ ０

区县人大常委组成人员中女性比例 ％ Ｃ１０ ０

区县政协常委组成人员中女性比例 ％ Ｃ１１ ０

局级干部人数 人 Ｃ１２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１２１ ０

处级干部人数 人 Ｃ１３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１３１ ０

公务员中女性比例 ％ Ｃ１４ ０

街道党政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 ％ Ｃ１５ ２

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 ％ Ｃ１６ ２

街道党政领导班子中正职女性比例 ％ Ｃ１７ ２

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中正职女性比例 ％ Ｃ１８ ２

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 ％ Ｃ１９ ２

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 ％ Ｃ２０ ２

村民委员会中女干部配备率 ％ Ｃ２１ ２

居民委员会中女干部配备率 ％ Ｃ２２ ２

职代会中职工代表人数 人 Ｃ２３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２３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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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小数位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职工董事、监事人数 人 Ｃ２４ ０

　其中：女性 人 Ｃ２４１ ０

四、教育 — — —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 Ｄ０１ ２

在园幼儿数 人 Ｄ０２ ０ — —

　男童 人 Ｄ０２１ ０

　女童 人 Ｄ０２２ ０ — —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 Ｄ０３ ２

　其中：男生 ％ Ｄ０３１ ２

女生 ％ Ｄ０３２ ２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 Ｄ０４ ２

　其中：男生 ％ Ｄ０４１ ２

女生 ％ Ｄ０４２ ２

小学五年巩固率 ％ Ｄ０５ ２

　其中：男生 ％ Ｄ０５１ ２

女生 ％ Ｄ０５２ ２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 Ｄ０６ ２

　其中：男生 ％ Ｄ０６１ ２

女生 ％ Ｄ０６２ ２

初中三年巩固率 ％ Ｄ０７ ２

　其中：男生 ％ Ｄ０７１ ２

女生 ％ Ｄ０７２ ２

初中毕业升学率 ％ Ｄ０８ ２

　其中：男生 ％ Ｄ０８１ ２

女生 ％ Ｄ０８２ ２

特殊教育在校学生数 人 Ｄ０９ ０ — —

　其中：男生 人 Ｄ０９１ ０

女生 人 Ｄ０９２ ０ — —

非本市户籍在校生人数 人 Ｄ１０ ０

　　其中：女生 人 Ｄ１０１ ０

残疾女性培训取证率 ％ Ｄ１１ ２

五、卫生保健 — — —

婚前医学检查率 ％ Ｅ０１ ２ — —

　其中：城市 ％ Ｅ０１１ ２

农村 ％ Ｅ０１２ ２

妇科病普查率 ％ Ｅ０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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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小数位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 Ｅ０３ ２ — —

住院分娩率 ％ Ｅ０４ ２ — —

孕产妇死亡人数 人 Ｅ０５ ０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 ％ Ｅ０６ ２

乳腺癌、宫颈癌筛查人数 人 Ｅ０７ ０

当年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 人 Ｅ０８ ０ — —

　其中：女性 人 Ｅ０８１ ０ — —

当年报告梅毒、淋病病例数 例 Ｅ０９ ０ — —

　其中：女性 例 Ｅ０９１ ０ — —

出生缺陷发生率 ‰ Ｅ１０ ２ — —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 ％ Ｅ１１ ２ — —

婴儿死亡率 ‰ Ｅ１２ ２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Ｅ１３ ２

卡介苗疫苗接种率 ％ Ｅ１４ ２ — —

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 ％ Ｅ１５ ２ — —

百白破疫苗接种率 ％ Ｅ１６ ２ — —

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率 ％ Ｅ１７ ２ — —

乙肝疫苗接种率 ％ Ｅ１８ ２ — —

０－６岁儿童保健覆盖率 ％ Ｅ１９ ２ — —

５岁以下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比重 ％ Ｅ２０ ２ — —

０－６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 Ｅ２１ ２ — —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 Ｅ２２ ２

六、社会保障 — —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万人 Ｆ０１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Ｆ０１１ １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万人 Ｆ０２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Ｆ０２１ １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万人 Ｆ０３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Ｆ０３１ １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万人 Ｆ０４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Ｆ０４１ １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万人 Ｆ０５ １

　其中：女性 万人 Ｆ０５１ 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Ｆ０６ ０

　城镇居民 人 Ｆ０６１ ０

　农村居民 人 Ｆ０６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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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四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小数位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七、法律保护 — — —

破获强奸案件数 起 Ｇ０１ ０

破获拐卖妇女案件数 起 Ｇ０２ ０

破获拐卖儿童案件数 起 Ｇ０３ ０

破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案件数 起 Ｇ０４ ０

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人数 人 Ｇ０５ ０

离婚对数 对 Ｇ０６ ０

得到法律援助机构援助的妇女儿童人数 人 Ｇ０７ ０

　其中：妇女人数 人 Ｇ０７１ ０

未成年人数 人 Ｇ０７２ ０

妇女权益信访电案件数 件 Ｇ０８ ０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查处违反女职工和未

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案件数
件 Ｇ０９ ０

有关侵犯妇女权利权益案件数 件 Ｇ１０ ０

受暴妇女儿童救助（庇护）机构数 个 Ｇ１１ ０

受救助（庇护）的妇女儿童人次数 人 Ｇ１２ ０

八、社会、生活环境 — — —

各种福利事业单位收养人数 人 Ｈ０１ ０

　其中：女性 人 Ｈ０１１ ０

　其中：６０岁以上人数 人 Ｈ０１２ ０

１８岁以下收养人数 人 Ｈ０１３ ０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数 个 Ｈ０２ ０ — —

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数 个 Ｈ０３ ０ — —

体育生活化社区个数 个 Ｈ０４ ０ — —

妇女儿童活动场所个数 个 Ｈ０５ ０ — —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Ｈ０６ ２ — —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Ｈ０７ ２

城市污水处理率 ％ Ｈ０８ ２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Ｈ０９ ２

城市绿化覆盖率 ％ Ｈ１０ 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各区县辖区内劳动、教育、卫生、公安、司法、社会组织等领域。
２．报送单位：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
３．报送日期及方式：２０１４年４月底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表中符号“－”表示该指标市局、总队数据管理中心可以提供分区县数据，各区县局队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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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指标解释

《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京统社１表）

（一）人口发展

　　人口自然增长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

内年平均人数之比。

计算公式：＝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
年平均人数

×１０００‰

或＝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出生人口性别比（女性＝１００）　指出生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人口之比（以女性人口为１００）。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平均预期寿命　指０岁（即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表示一批人出生后平均一生可存活的年数。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人口总负担系数　也称总抚养比。指人口总体中被抚养人口数与抚养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

示。被抚养人口指非劳动年龄人口数（０－１４岁和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抚养人口指劳动年龄人口数（１５－

６４岁人口）。

计算公式：＝被抚养人口数
抚养人口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城镇人口所占比重　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占本地区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

计算公式：＝ 城镇常住人口数

本地区全部常住人口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老年人口比重　指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老年人口抚养系数　指某一地区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表明每１００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三人户规模所占家庭户比例　指三人户家庭户数占全市家庭总户数的比重。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平均受教育年限　指一定时期６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人均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

各种非学历培训）的年数总和的平均数。

计算公式：＝∑ＰｉＥｉＰ
式中Ｐ为本地区６岁及以上常住人口，Ｐｉ为具有第ｉ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Ｅｉ为具有第ｉ种文化程度

的人口受教育年数系数，根据我国的学制确定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１６，高中文化程度１２，初中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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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小学文化程度６，文盲０。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新增就业人员　指本年度截止报告期末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累计自然减员人数。

计算公式：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累计自然减员人数。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统计年报。

（二）生活水平

恩格尔系数　指食物支出总额占消费性支出总额的比重。

计算公式：＝食品支出总额
消费性支出总额

×１００％

资料来源：城镇、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

后所余下的人均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人口数

资料来源：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指农村居民家庭当年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中相应扣除所发生的费

用（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赠送农村外部亲友支出和记账补

贴等）后的人均收入。

计算公式：＝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人口数

资料来源：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所占比重　指城镇居民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占家

庭消费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　指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例。消费支出指居民用于本家庭日

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

住、杂项商品和服务八大类等。不包括用于赠送的商品或服务。

资料来源：城镇、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城镇居民人均借贷支出　借贷支出包括所有权没有变化的周转性非生产经营性支付，如存入储蓄

款、借出款；资金归还，如归还借款、归还各类贷款等。

资料来源：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城镇居民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数　指家用计算机中与互联网连接的计算机数量，

家中有两台或以上计算机时则指能同时上网的计算机数。

资料来源：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　指按城镇人口计算的平均使用面积。

资料来源：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指按农村人口计算的平均住房面积。只计算住房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结

构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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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人均生活用电量　指每一用电人口平均每年的生活用电量。

计算公式：＝报告期生活用电量
年平均人数

资料来源：能源统计年报资料。

万人健康检查人次数　指报告期内每万人口中在院内外进行全身性健康检查的人次数，包括本院职

工的全身健康检查。人口数用年平均人口数。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指使用各种类型卫生厕所的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比。其中，农村卫生

厕所包括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三联沼气池式、粪尿分集式、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和其他类型的厕所

以及粪便及时清理并进行高温堆肥无害化处理的非水冲式厕所。农村总户数指县城以下农村农户总数。

计算公式：＝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数
农村总户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每万人私人机动车拥有量　指每万人口中拥有的在本区县注册登记的私人小型、微型轿车数量。人

口数用年末人口数。

资料来源：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计年报。

林木绿化率　指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城市用地内绿化覆盖面积占区域面积的

比率。

资料来源：园林绿化部门统计年报。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报告期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垃圾产生量的比率。

计算公式：＝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垃圾产生量

×１００％

统计中，由于垃圾产生量不易取得，可用垃圾清运量代替。

资料来源：市政管理部门统计年报。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报告期末城区内平均每人拥有的公园绿地面积。人口数用年末人口数。

资料来源：园林绿化部门统计年报。

（三）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指各地区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支出所

占的比重。

计算公式：＝

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交通运输支出

财政支出
×１００％

资料来源：财政部门统计年报。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指某地区一年内未满５岁儿童死亡人数与该地区当年全部活产数的比率。

计算公式：＝一年内未满５岁儿童死亡人数
年内活产数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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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指２７种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在一定时间和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群中新发
生病例的频率。

计算公式：＝２７种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例数
年平均人数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万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　指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村户籍人数占本地区农村户籍人口总数
的比例。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平均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指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经卫生部门审查合格、从事医疗工作的专
业人员数，专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西医师和中西医结合医师、中医士、西医士和其他中医。人口数用年末

人口数。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指“期末卫生床位数”与“年末人口数”之比×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高中毕业生升学率　指高等教育招生的学生人数占全部高中毕业生的比例。

计算公式：＝高等教育招生数
高中毕业生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每万人口拥有公共文体设施数　指每万人口拥有的区县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的单
位数。

计算公式：＝年底拥有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场馆
年末人口数（万人）

资料来源：文化、体育部门统计年报。

城镇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指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占城镇人口数的比重。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在社保经办机

构已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职工（含离退休人员）人数，包括中断缴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人数，

不包括只登记未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人数。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指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包括参加保险的职工人数和退

休人员人数。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

工及地方政府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的人数。

计算公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参加失业保险人数）／３
城镇人口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报。

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　指报告期末依据有关规定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占扣除已参加城镇养老
保险人数的农村户籍劳动年龄内人数的比例。

计算公式：＝ 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

农村户籍劳动年龄内人数－已参加城镇养老保险人数×１００％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报。

享受低保的人数占全部救济对象比例　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占社会救济总人数的比例。

计算公式：＝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社会救济总人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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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城乡各种收养性单位收养人数　指收养单位报告期末实际收养的优抚对象、社会“三无”对象（城镇

孤老残幼、农村五保户）和自费人员的总人数。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应急避难场所累计面积　指适用于地震等自然灾害，也适应于其他事件应急状态下，供居民紧急疏

散的公园、公共绿地、城市广场、体育场、学校运动场等场地数量。

资料来源：地震部门统计年报。

万人拥有专职社区工作者　指每万人口中专门从事社区居委会工作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人数。人

口数用年末人口数。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数　指由区、街道、居委会所建立的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的数量。社区服务志

愿者组织必须有章程、有计划、有活动，此外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的人数应达到本社区居民的１％以上，

８０％以上的志愿者每月义务服务不少于两次。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城镇每万人口拥有社区服务设施数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数指报告期末城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设

立的以非盈利为目的，为本社区居民服务，特别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活动站、

养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残疾人工疗站、残疾儿童日托所、家庭服务站、婚姻介绍所等福利性设施以及

职工社会保险管理服务的机构数。几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务单位，共用一个场所的，只能统计为一个社

区服务设施。成为社区服务设施的条件：（１）是独立核算单位；（２）有固定的从业人员；（３）有一定的服务

项目；（４）有一定的服务场所。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经营性停车场车位总数　指已经备案、允许收费的停车场（位）总量，包括路侧占道、立交桥下、路外

公共、公建配建、单位大院、居住区、其他等七类停车场车位总数。

资料来源：交通管理部门统计年报。

法律援助人次　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受到法律援助的人次数。

资料来源：司法部门统计年报。

万人拥有律师数　执业律师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的执业人员。人口数用年末人口数。

资料来源：司法部门统计年报。

十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个数　社会组织即社团机构，不包括居委会、村委会等。人口数用年末人口数。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四）社会和谐

城镇登记失业率　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城镇从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比。

计算公式：＝ 期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

期末实有城镇从业人数＋期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１００％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报。

劳动争议案件数　指仲裁委员会立案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数。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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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比例　指在一定时期某一地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纯收入之比。

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资料来源：城镇、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工资标准差　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在岗职工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均劳动报酬

的标准差。

资料来源：统计部门劳动统计年报。

食品安全监测抽查合格率　指大米、小麦粉、蔬菜、食用油、豆制品、猪肉六类食品安全监测抽查样品

合格组数占抽检样品总组数的比例。

计算公式：＝六类食品抽样品合格组数
抽检样品总组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统计年报。

万人消费投诉件数　人口数用年平均常住人口数。

资料来源：消费者协会。

集体访批次　指报告期内归属区县责任的到市信访办、国家信访局和重点地区集体上访实际发生批

次数（其中到市信访办和国家信访局的集体访按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定不含５人访）。

资料来源：信访部门统计年报。

万元ＧＤＰ能耗　指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的耗能量，是社会能源消耗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之比，

以吨标煤／万元（ＧＤＰ）表示。能源消耗总量应计算消耗的全部能源，包括自己生产并使用的一次能源和

外部输入的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总和。要将各类能源换算成标准煤作为统一计量单位。

计算公式：＝能源消耗总量
地区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能源统计资料。

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占全年比例　指本区县在一年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总悬浮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日均值达到或低于国家空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的天数占全年的比例。

资料来源：环保部门统计资料。

交通拥堵报警数量　指市公安交通管理局“１２２”报警服务台接到人民群众在交通参与中发现交通拥

堵并通过电话报警的拥堵数量。

资料来源：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计资料。

生产安全、交通、火灾死亡人口比率　指因生产安全、交通、火灾引起的死亡人口数之和与年平均人

数之比。

计算公式：＝生产安全＋交通＋火灾死亡人数
年平均人数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万

资料来源：安全生产管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计资料。

治安案件查处数　指报告期内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经过对发现受理案件的审查，依法决定立案和不予立案的案件数。包括本报告期内发现受理的和报

告期前发现受理的案件。

资料来源：公安部门统计年报。

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数　指在一定时期内每万人口中由公安部门决定立案调查的放火、爆炸、劫

持、杀人、伤害、强奸、绑架和抢劫八类刑事案件立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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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刑事案件立案数
年平均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公安部门统计年报。

承办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

资料来源：司法部门统计年报。

离婚率

计算公式：＝离婚对数
年平均人数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法院统计年报。

《妇女儿童情况》（京统社２表）

（一）经济与人口

　　教育经费　指财政年度内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具体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

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以及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项。

资料来源：财政部门统计年报。

医疗卫生经费　反映政府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医疗卫生管理事物支出、医疗服务支出、

社区卫生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疾病预防控制支出、卫生监督支出、妇幼保健支出、农村卫生支出、中

医药支出和其他医疗卫生支出。

资料来源：财政部门统计年报。

人口总数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有生命的个人总和。年度统计的年末人口数指１２月３１日

２４时的人口数。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

育龄妇女人口（１５－４９岁）　指处于生育年龄期间的妇女人数。我国以１５－４９岁为妇女的生育期。

计算方法为：

育龄妇女人口＝上年育龄
妇女人数

＋ 本年进入
１５岁妇女数

－本年５０岁
妇女数

－本年育龄期内
已死亡的妇女数

资料来源：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年报。

０－４岁人口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０－４岁人口总数。根据统计部门人口普查或年度变动

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其它年份用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统计数据。

０－１７岁人口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０－１７岁人口总数。根据统计部门人口普查或年度变

动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其它年份用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统计数据。

（二）就业与社会保障

从业人员数　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

员，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私营业主、个体户主、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农村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包括民办教师、宗教职业者、现役军人等）。

资料来源：统计部门劳动统计年报、工商部门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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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指在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取得工资

或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

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

劳动关系的职工。

资料来源：统计部门劳动统计年报。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　指报告期末有非农业户口，在劳动年龄（１６周岁至退休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不包括：（１）正在就读的学生和等待就学

的人员；（２）已经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虽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已经办理了退休（含离休）、
退职手续的人员；（３）其他不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员。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报。

女性接受再就业技能培训合格率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报。

残疾人就业人数　指某地区年末在城镇、乡村及个体私营就业的残疾人合计。城镇残疾人就业人数
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能力并有就业要求、依法参加社会劳动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残疾人人数；农

村残疾人就业人数指持有农村户口，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家庭手工业等生产劳动及在各种类型单位就业

和个体经济就业的残疾人数。

资料来源：残疾人联合会统计年报。

（三）参政议政

区县党代会代表人数　指依照一定程序，选举的区、县党代会代表人数。
资料来源：组织部统计年报。

区县人大代表人数　指依照一定程序，选举的区、县人大代表人数。
资料来源：人大统计年报。

区县政协委员人数　指依照一定程序，选举的区、县政协代表人数。

资料来源：政协统计年报。

区县党委领导班子人数　指区县党委常委班子人数，包括书记、副书记、常委。

资料来源：组织部统计年报。

区县人大领导班子人数　指区县人大领导班子人数，包括正副职人数。

资料来源：组织部统计年报。

局级干部人数　指在职人员中享受局级工资待遇的人数。

资料来源：组织部统计年报。

公务员　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资料来源：组织部统计年报。

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　指领导班子中配备１名及以上女干部的领导班子个数占领导班子总数
的比重。

资料来源：组织部门统计年报。

村民委员会成员　指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人数，包括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居民委员会成员　指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人数，包括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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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职代会中女性职工代表人数　指职工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职工代表的职责是代表职工群众参

加企业民主管理，对选举人负责。职工代表应该由企业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资料来源：工会系统统计年报。

职工董事、监视中女性人数　指在企业董事会、监视会中女性代表人数。进入公司制企业的董事会、

监视会的职工代表是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该指标是反映女性职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的重要

指标。

资料来源：工会系统统计年报。

（四）教　育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指学前教育在学人数占国家规定的年龄组人口数的比重。

计算公式为：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在园儿童数

学前教育学龄人口总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在园幼儿数　指在单独设立的、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幼儿班及托儿所附设的幼儿班的幼儿数。托幼

混合班仅统计三至六周岁的幼儿数。不包括季节性的农忙时临时组织的幼儿园。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指初中三年级在校学生中，能够从一年级连续学习九年的学生占入学时本年

级学生数比重。取自教育部门统计年报。计算公式为：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初中三年级在校学生人数

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的学生人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指小学学龄人口中正在接受小学教育人数所占比重。

计算公式为：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小学学龄人口中已经进入小学学习的在校学生总数
小学学龄人口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小学五年巩固率　指小学五年级在校学生中，能够从一年级连续学习五年的学生数占入学时本年级

学生数比重。

计算公式为：

小学五年巩固率＝ 五年级在校学生数

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的学生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指初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与１２－１４岁学龄组人口数的比重。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初中三年巩固率　指初中三年级在校学生中，能够从一年级连续学习三年的学生占入学时本年级学

生数比重。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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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巩固率＝ 三年级在校学生数

该年级入初中一年级时的学生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初中毕业升学率　指新学年高中阶段教育招收的学生人数与上学年初中毕业生人数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

初中毕业升学率＝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人数
上学年初中毕业生人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特殊教育在校学生数　指在各类普通中小学就读的盲聋哑和智残以及特殊需要儿童学生数。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统计年报。

（五）卫生保健

婚前医学检查率　指某地区年内进行婚前医学检查人数与应检查人数之比。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妇科病普查率　指年内妇科病实际检查人数与应查人数之比。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指某地区年内妊娠至产后２８天内接受过早孕检查、产前检查次数城市≥８次、

农村≥５次、消毒接生和产后访视全程保健服务的产妇人数与当地活产数的比率。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住院分娩率　指某地区年内在乡镇卫生院及乡镇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分娩的人数与活产数之比。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孕产妇死亡人数　指年内孕产妇死亡人数与活产数之比。孕产妇死亡一般指从妊娠开始至产后４２

天内死亡者，包括外科原因、计划生育手术、宫外孕、葡萄胎死亡者，但不包括意外原因死亡者。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　指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每一百名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中已采取避孕措施

的人数。

计算公式为：

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已采取避孕措施的已婚育龄妇女人数
已婚育龄妇女人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统计年报。

当年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　指某地区通过疫情报告系统报告的当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例数。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当年报告梅毒、淋病病例数　指某地区当年报告的八种性病（艾滋病、梅毒、淋病、软下疳、性病性淋

巴肉芽肿、尖锐湿疣、非淋菌性尿道炎、生殖器疱疹）新发病例。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统计年报。

出生缺陷发生率　指某地区一年内围产儿中发现有先天性缺陷的发生人数与当年围产儿数之比。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婴儿死亡率　指某地区一年内未满周岁死亡的婴儿数与当年活产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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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

婴儿死亡率＝一年内未满周岁的婴儿死亡数
当年活产数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率　指按照儿童免疫程度进行合格接种

的人数占全部应接种人数的百分比。应接种人数包括禁忌症人数和外地寄居３个月及以上的适龄人数，

不包括外出３个月及以上的适龄人数。

计算公式为：

单项疫苗接种率＝合格接种该疫苗人数
应接种人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乙肝疫苗接种率　指在一定地区和一定时间内乙肝疫苗按规定的免疫程序，在１２月龄内完成的实

际接种人数与应接种人数的百分比。应接种人数包括禁忌症人数和外地寄居３个月及以上的适龄人数，

不包括外出３个月及以上的适龄人数。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５岁以下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比重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０－６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指满６个月婴儿母乳喂养人数占同期内同地区有喂养情况登记的满６

个月婴儿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卫生部门妇幼卫生统计年报。

（六）社会保障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指报告期末在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得到当地政府给予最低

生活保障的人口数。城镇低保人数指在城镇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得到当地政府给予最低

生活保障的非农业人口数，包括“三无”对象和新增对象；农村低保人数指在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的地区，得到当地政府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农业人口数。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七）法律保护

破获强奸案件数　指某地区一定时间（通常为一年）内，公安机关破获的强奸案件数。

资料来源：公安部门统计年报。

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　指某地区一定时间（通常为一年）内，公安机关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数。而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则指以盈利为目的，用欺骗、暴力、胁迫等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

资料来源：公安部门统计年报。

破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案件数　指某地区一定时间（通常为一年）内，公安机关破

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案件的起数。组织、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案件指以各种手段，组

织、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案件。

资料来源：公安部门统计年报。

—２２— 北京市区县社会综合统计报表制度



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人数　在破获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被解救的妇女儿童人数。

资料来源：公安部门统计年报

离婚对数　指报告期内经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审查，确认当事人具备离婚条件，批准登记离婚

对数，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婚姻案件中，调离和判离总件数。

资料来源：法院、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妇女权益信访电案件数　指妇联系统的信访电案件数中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方面的信访电案件数。

女职工劳动保护方面的信访电案件数指某地区一定时间内，通过写信、上访上诉、电话等形式到各级妇联

部门倾诉的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被侵犯的案件数。

资料来源：妇联统计年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查处违反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案件数　指一定时期（一般为一

年）内，某地区劳动监察部门通过劳动监察执法查处用人单位违反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案件

的数量。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年报。

（八）社会、生活环境

福利事业单位　指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的总称。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数　指某地区年末居委会建立的，方便社区居民生活服务的网点数。

资料来源：民政部门统计年报。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指农村引用自来水人口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饮用自来水人口数
农村人口总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爱委会农村改水统计年报。

城市污水处理率　指污水处理量与污水排放总量的比率。污水处理量指污水处理厂和处理装置实

际处理的污水量。包括物理处理量、生物处理量和化学处理量。污水排放总量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

排放总量，包括排水管道和排水沟（渠）排放的污水量。

计算公式为：

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量
污水排放总量

×１００％

资料来源：环保部门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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